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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益股份”或“甲方”或“公

司”）与郝源增、任萍、郝建鑫、吴若思、横琴聚合盈咨询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等（以下合并简称“乙方”）及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聚赛龙”或“丙方”或“标的公司”）于近日签署了《关于广州市聚赛龙工程

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同益股份拟以自有

资金人民币1,800万元增资聚赛龙，认购其新增股份1,665,125股。本次增资后，

同益股份持有聚赛龙 4.6476%的股权。 

2、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增

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标的公司主要股东介绍 

（一）郝源增，男，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 1101101958XXXXXXXX 

住 址: 北京市房山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任萍，女，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1101101961XXXXXXXX 

住 址:北京市房山区 

任萍为郝源增之配偶。郝源增、任萍为聚赛龙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三）郝建鑫，男，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1101111985XXXXXXXX 

住 址:北京市房山区 

郝建鑫为郝源增之子。 

（四）吴若思，女，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4406811986XXXXXXXX 

住址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吴若思为郝建鑫之配偶。 

（五）横琴聚合盈咨询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X1T1F8U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5499（集中办公区）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7年08月25日 

经营范围：合伙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聚赛龙上述各主要股东及其他股东，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目标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84231297884C 

注册地址: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龙潭聚宝工业区(村) 

法定代表人：郝源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34,162,723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1998年01月21日 

经营范围：技术进出口；日用塑料制品制造；塑料粒料制造；货物进出口（专

营专控商品除外）；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汽车发动机制造）；塑料零件制

造；塑料制品批发。 

（二）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郝源增   11,730,000.00  34.3357% 

任萍    7,646,226.00  22.3818% 

郝建鑫    2,300,000.00  6.7325% 

吴若思      657,143.00  1.9236% 

横琴聚合盈咨询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2,347,640.05  6.8719% 

其他股东 9,481,714.00  27.7545% 

合 计   34,162,723.05  100.00% 

（三）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7 年 11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17,368,383.52 374,226,764.05 

负债总额 265,785,914.11 206,410,393.04 

净资产 251,582,469.41 167,816,371.01 

 2017 年 1-11 月 2016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576,318,697.07 504,326,016.04 



营业利润 21,547,730.03 27,380,044.85 

净利润 25,504,924.03 26,750,864.36 

注：2017年 1-11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6年数据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郝源增、任萍、郝建鑫、吴若思、横琴聚合盈咨询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及其他股东 

丙方：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增资份额 

甲方对丙方增资人民币壹仟捌佰万元(￥18,000,000.00)，按照 10.81 元/

股的价格，认购丙方新增股份 1,665,125股。增资完成后，甲方持有丙方 4.6476%

的股权。 

3、增资方式 

本协议签署后，甲方应在缴付认购款的先决条件达成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向

留存了甲方共管印鉴的丙方指定账户支付认购款的 20%，即人民币叁佰陆拾万元

整(￥3,600,000.00)；在丙方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增资议案后的十个工作日

内，甲方应向留存了甲方共管印鉴的丙方指定账户支付剩余 80%的认购款，即人

民币壹仟肆佰肆拾万元整(￥14,400,000.00)。丙方应自甲方所有认购款缴纳完

成之日起 60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向甲方出具相关资料。 

甲方向丙方缴付认购款的先决条件如下： 



（1）本协议成立；（2）现有股东无任何附加条件地放弃对本次股份发行的

优先认购权；（3）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乙方、丙方的陈述和保证在本协议签署之日

在所有重大方面都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4）如在甲方支付认购款前，公司情

况发生了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变化或甲方发现了本协议签署前既已

发生或存在且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影响的既有事实，各方同意补充甲方所要

求的其他合理的先决条件；（5）丙方收取认购款的银行账户已留存了甲方的共管

印鉴并可正常使用；（6）丙方出具会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进行收入确认的承诺函。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金额 出资比例 金额 出资比例 

郝源增  11,730,000.00  34.3357% 11,730,000.00  32.7399% 

任萍   7,646,226.00  22.3818%  7,646,226.00  21.3416% 

郝建鑫   2,300,000.00  6.7325%  2,300,000.00  6.4196% 

吴若思     657,143.00  1.9236%    657,143.00  1.8342% 

横琴聚合盈咨询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2,347,640.05  6.8719%  2,347,640.05  6.5526% 

其他股东 9,481,714.00  27.7545% 9,481,714.00 26.4645% 

同益股份 ——  ——   1,665,124.88  4.6476% 

合 计  34,162,723.05  100% 35,827,847.93  100% 

4、增资资金用途 

    丙方本次股份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应用于材料采购。不得用于委托贷款、股东

借款、关联方资金占用、股票交易、与公司主营业务不相关的期货交易或其他与

公司业务不相关的用途。甲方有权对本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 

5、投资后的公司治理 

乙方及丙方协商一致同意甲方提名一名董事进入丙方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后再根据需要协商是否继续连任下一届董事。 

6、协议的解除  



6.1 如果发生下列任一事件，守约方经书面通知其他方后，可解除本协议： 

在本协议签署后两个月内，不能满足本协议规定的先决条件，或在投资款支

付后，乙方、丙方在本协议规定的先决条件或其他重大方面存在不真实、不准确、

不完整或有误导性的情形；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一方迟延履行义

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乙方、丙方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

陈述和保证或其提供给甲方的信息资料中存在任何重大的不真实、不完整、重大

遗漏或误导性信息，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解除时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协议其

他方；乙方、丙方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合同能力的其他情形；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情形。 

6.2 上述解除不影响一方因其他方违反本协议而可能拥有的任何求偿权。 

7、违约责任 

7.1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包括附件）所约定之义务，或其在本

协议中的任何声明、陈述、保证和承诺在实质上是不真实的或有重大遗漏并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的，即构成违约。 

7.2 违约方应对履约方由于违约方违反本协议而产生的所有损失、损害、责

任、诉讼及合理的费用和开支(统称“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7.3 丙方实际控制人、丙方承诺，因乙方、丙方中的任何一方单独或共同违

反本协议约定而产生的对甲方的违约责任，将由实际控制人、丙方以连带方式承

担。 

7.4 若因乙方或丙方的原因致使丙方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则丙方应在逾期工商变更登记期间每天按本次交易价款的 0.5‰向甲

方支付逾期赔偿金。 

7.5 若甲方未在交割日（即本协议中约定的甲方最后一笔认购款支付日）完

成本协议下全部认缴增资对价的支付的，应视为其放弃本协议下的交易，丙方有



权向甲方发出书面通知(“终止通知”)终止其本协议下增资的权利。 

7.6 本协议所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在本协议解除或终止后仍然有效。 

8、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受中国法院的管辖，并适用中国法律。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因

本协议和对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履行或者不履行所引起的任何争议。各方未能友好

解决的争议，均可向各自的公司注册地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在解决争议期间，

各方应在其他无争议的方面继续履行本协议。 

9、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自然人）、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之日起成立，经丙方股东大会及同益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本协议一式贰

拾份，各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的目的 

改性塑料是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的新材料之一，随着下游应用不断的拓展、

产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预计改性塑料市场将迎来良好的

发展机遇。 

聚赛龙主要从事填充类改性塑料、增强类改性塑料、阻燃改性塑料、塑料合

金及其他改性塑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主要应用领域为家电、汽车等

行业，聚赛龙2014年被广东省有关主管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在生产、技术

和品牌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公司向其进行增资取得4.6476%股权，成为其

第五大股东，通过股权合作实现双方在市场拓展、供应链和技术研发等方面的业

务协同，有利于公司扩充产品线、拓展新的细分市场，有利于推动公司战略目标

的实现。 



基于聚赛龙在改性塑料行业的生产、研发的竞争实力和品牌影响力，以及与

公司产生协同效应等因素，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增资定价以聚赛龙截至2017

年11月30日净资产251,582,469.41元的1.47倍作为其整体估值。 

2、存在的风险 

虽然国内改性塑料行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也存在因不可预见的因素导

致行业需求等出现变化的可能性；同时，国内改性塑料市场竞争激烈，技术和市

场突破存在不确定性，未来可能存在投资回报、双方协同效果不达预期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聚赛龙进行增资，有助于充分发挥双方在市场、技术和供应链等

方面的优势，在改性塑料领域开展多角度的协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相互促进，共同提升合作双方的综合竞争力，进而促进盈利水平和公司价值的提

升。 

公司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对公司的目前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若未来聚赛龙发展良好、双方协同产生效果，将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六、其他提示 

本次增资事项后续如有新的进展和变化，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其他各方签署的《关于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